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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68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68 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9

月 22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苏州维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不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或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不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或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芜湖福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苏州维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，胡泽洪在急需资金时两次低价出售发行人

股权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胡泽洪在面临迫切资金需求、可

以主张债权的情况下，未要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邱四军偿还

借款和足额支付利息，而选择两次低价出售发行人股权的商

业合理性；（2）胡泽洪的两次股权转让是否是真实交易；（3）

邱四军与胡泽洪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有代持和任何形式的利

益输送安排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存在实际控制人多次占用发行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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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情况。同期，发行人自身通过民间借贷、向员工借款等

方式进行资金周转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实际控制人是否仍

存在大额到期债务未清偿的情形；（2）防范实际控制人、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损害发行人利益的

内控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快速增长，各期末

应收账款逾期占比较高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、技

术能力、业务开展、信用政策变化以及主要客户变动和回款

情况，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，逾期客户应

收账款未采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；（2）说明应收账

款较大、逾期应收账款比例较高和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恶化对

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经营业绩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

相关的风险揭示是否充分；（3）说明改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

的有效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.53亿元、1.60亿元、

2.09亿元，各期营业收入 70%以上来源于放疗定位产品，2021

年在国内放疗定位产品的市场份额 59.40%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

结合放疗定位产品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格局，说明主

营业务是否具备成长性；（2）说明随着“带量采购”政策的

进一步推行，在已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情况下，是否存在主

营业务收入规模减小的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新产品成果转化收入分别为 372.22

万元、822.39万元和 1,365.85万元。请发行人说明目前的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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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和产品储备情况，未来三年内新业务拓展拟采取的措施，

能否较快实现规模收入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芜湖福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集中度较高，各期分别为

87.69%、86.85%和 87.93%，对第一大客户马瑞利的销售金额

及占比快速增长。对北汽韩一、延峰汽饰的销售收入呈下降

趋势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终端配套整车销售情况，说明前

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变化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在手订单、在研项

目、市场竞争格局等因素分析未来客户集中度的变化趋势，

在客户稳定性与业务持续性方面是否存在风险，相关信息披

露和风险揭示是否充分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苏州维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芜湖福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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